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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勳賞獎懲作業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91年7月19日錬鈦字第4370號訂定 

中華民國110年8月19日國人勤務字第1100185004號修頒 

中華民國111年10月6日國人勤務字第1110255473號修頒 

第一章 總則 

一、為配合國防部組織調整，並達簡化業務之目的，依據陸海

空軍勳賞條例及其施行細則、陸海空軍獎勵條例及其施行

細則與陸海空軍懲罰法及其施行細則，將國防部歷年對國

軍勳賞獎懲業務之各種作業規定重新檢討予以歸併，特訂

定本要點。 

二、國軍勳賞獎懲業務，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理

。 

第二章 勳獎業務管制 

第一節 目的 

三、有效管制國軍勳獎業務，達到激勵官兵士氣，增進國軍戰

力為目的。 

第二節 基本準則 

四、賞當其功：官兵獎勵不得賞高於功或無功施獎，並力求公

正。 

五、獎自下起：獎勵先由基層幹部及士官兵檢討，次及中上級

人員。 

六、獎賞及時：獎勵案件， 須及時辦理，以重時效。 

七、審核從嚴：核頒勳獎以實際參與工作而有具體績效者為主

，計畫督導次之，協辦支援者又次之。一般勤務性質且

屬分內職責，無具體績效，應列為年終考績之參考資料

，不予議獎。 

八、勳獎重點： 

(一)各級主官：以戰功、教育訓練、戰力維護及領導統御

、士氣培養、部隊團結等良好程度為要件。 

(二)一般官兵：以主動負責、團結合作、積極進取、貫徹

命令，對作戰或執行情報、反情報立之功績，教育訓

練、裝備保養、軍紀維護及人員保健等工作，獲致具

體績效為重點。 

(三)機關單位：首重作戰部隊，次為支援作戰部隊，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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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他單位。並以團結合作，在各項戰鬥或競賽中，

表現優良，成績優異，合於有關規定之獎勵標準者。 

九、獎賞觀念：獎勵是輔助各級主官領導統御之重要工具，各

級主官應視為金錢一樣有效運用。在日常觀察督導中所

見，足為個人團體楷模者，應即時獎勵，不以職微而輕

賞，不以位高而重獎。以獎掖優秀，激勵士氣。 

十、各級主官應負勳獎業務管制成敗全責。 

第三節 功獎績點分配與應用 

十一、編制配點(C點)： 

(一)志願役軍官、士官、士兵按每年編制定員三倍計算核

配年度獎點。義務役官、士、兵依現員一倍計算核配

獎點。軍官區分校官、尉官，各階層分別列管，不得

互相移用。 

(二)額外服勤人員及增設副職人員，按實有服勤人數配點

，不正式列入分配表內計算，但於備考欄內註明，並

說明核准文號。 

(三)奉准高階低用(佔)者，以現階計算。 

(四)軍中文官按單位編制人數三倍計算，軍文通用職缺列

入軍官編制檢討。 

(五)聘雇人員按單位編制人數三倍計算核配獎點，並分別

列管，不得相互移用。 

(六)編制配點應以各單位工作特性及任務需要分季使用為

原則，並應按所屬編制人數分配下級人事權責單位，

不得逐級控留或管制。 

十二、團體增配績點（B點）：為對各單位績點不足之補助，

按以下兩種方式分配運用： 

(一) 按各單位軍職人員及軍中文官編制配點總和，增配團

體績點百分之十，由各司令部，依司令部級：百分之

十二點五。軍團級：百分之十五。師級（含比照）：

百分之十七點五。群級：百分之二十。營級（含獨立

連級）：百分之三十五；無師級（含比照）單位將師

級（含比照）控存比例之百分之七點五分配至群級，

百分之十分配至營級單位。無軍團、師、旅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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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單位編制特性，本此精神將獎點下授（其上級控存

比例數不得高於下一級控存比例數），供各單位主官

彈性運用，並規定自行管制，逐級呈報國防部(以下

稱本部)備查。 

(二) 對員額較少軍種單位團體增配績點，各級不得控留，

應直接下授至旅級單位。 

十三、專案績點(Ａ點)：為使各單位賞當及時，有效獎勵執行

重大專案任務之有功人員，將專案獎勵權責下授，並

分配各單位專案績點： 

(一)各單位需依年度計畫內各項專案工作，配合年度核配

之專案績點，訂定績點管制運用計畫，並確依計畫內

之獎勵基準辦理。各季執行率如    下：第一季百分

之十、第二季百分之二十、第三季百分之三十、第四

季百分之四十，連續兩季未達執行率之單位，扣撥次

年獎點百分之十，並議處失職人員。 

(二)各單位使用專案績點獎勵事蹟限制範圍如下： 

1.執行軍種演習、工作檢討會或支援中央重大特定任務

，著有功績者。 

2.對突發事件能不畏艱難，奮勇處理，著有功績者。 

3.參加國軍舉辦之各項競賽，績優單位主官(管)及個人

之獎勵。 

4.本部實施定期督導、檢查、測驗等，經評比(定)績優

單位主官及承辦有功人員獎勵。 

5.執行重大工程專案，圓滿達成任務，著有功績者。 

6.支援友邦及接待外賓，績效卓著，具重大貢獻者。 

7.駐外人員能因應環境，克服困難，完成使命，具有貢

獻者。 

8.臨時交付重大案件，圓滿完成，而有具體績效。 

9.執行反走私、反偷渡、反滲透與輔助治安等工作，著

有功績者。 

十四、本部專案獎點(Ⅴ點）之核給，以承辦業務對國軍建軍

備戰有重大貢獻者為原則，呈報本部核給。 

十五、編制配點必須分校官、尉官、士官、士兵、聘雇、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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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列管；團體增配績點及專案績點，應合併運用。 

十六、各單位應於每年一月底前呈報本部前一年團體增配績點

及專案績點運用分析表（如附件一）。 

十七、每年度開始時，本部依據每年一月份各單位編制人數，

分配績點，提供各單位獎勵運用。 

十八、獎點計算，嘉獎一次視同一點，記功一次視同三點，記

大功一次視同九點。 

第四節 實施獎勵一般原則 

十九、平時一般功績之獎勵，由各單位秉公正、公平、公開原

則，以召開人評會方式決定議獎，唯不得超過獎勵權

責及單位年度所獲核配之獎勵績點數。 

二十、於軍事校院研究所就讀之軍職人員，及深造教育受訓時

間超過半年(並開底缺)以上之班次，由各校院於每年

初或開班時詳述班次名稱、軍職學員人數、受訓期程

起迄時間向本部申請核撥編制配點，提供各校(院)長

獎勵績優學員。但此項獎點僅供該等班次受訓學員使

用，不可相互移用。 

二十一、專案獎勵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專案績點之運用，應注意下列事項： 

1. 功績檢討：各軍種不應具有兵種官科之優越感，例如

：空軍一次任務中，空戰擊落敵機，飛行員頒發勳章

，則戰管人員亦應給予相當之勳獎，故功績應以： 

(1)首功：先確定給獎基準。 

(2)次功：給獎低於首功。 

(3)其他：給獎低於次功。 

2. 業(任)務檢討： 

(1)主辦單位：先確定給獎基準。 

(2)協辦單位：獎勵低於主辦單位。 

(3)支援單位：獎勵低於協辦單位。 

(二)運用於單位副主官、(副)主管、高階幕僚人員之獎點

以不高於百分之四十為原則。 

(三)運用於年度戰演、訓或單位主要工作及各項重要建軍

備戰工作比例以不低於百分之七十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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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用於各司令部層級單位比例不得高於全年所控獎點

百分之二十。 

(五)本部專案獎勵應於任務完成後，將執行成效簽奉常務

次長或副總長以上長官核定，並同意辦理專案敘獎。

各單位辦理專案敘獎時，應先會各單位之人事部門審

查，是否合於條件，或優先檢討由單位控存績點支應

，且以獎勵實際參與工作者為主。 

(六) 本部專案獎勵核給基準表(如附件二)。 

二十二、一般將級軍官之獎勵原則： 

(一) 一般將級軍官不分配績點，且平時不辦理一般行政獎

勵(含A、B、C點)，於每年終了(十二月)，實施工作

績效評比，參考年度內事蹟存記狀況，統一檢討議獎

(以存記事由輕重為主，不以存記次數為衡量基準)。

績效特優者，核予記大功兩次之獎勵，但人數不得超

過各階員額百分之六十七，餘依次核予記大功乙次以

下之獎勵，給獎標準如下： 

1. 特優者：以記大功兩次為限。 

2.優異者：以記大功乙次為限。 

3.優良者：以記功兩次為限。 

4.良好者：以記功乙次為限。 

(二) 一般將級軍官於年度內調職時，新職仍屬一般將級，

原屬單位應檢送原職事蹟，由新職單位於年終時一併

檢討，新職職缺為重要軍職敘獎範圍，且原職服務已

超過六個月者，由原屬單位按其事蹟較優異者，核予

記大功乙次；優異者記功兩次；優良者記功乙次之獎

勵。 

(三)一般將級軍官於任內退伍或調任外職，一般將級軍官

年度獎勵與資深幹部屆退給獎，二者分別檢討辦理。

一般將級軍官於屆退前服務原職九個月以上者，最高

核予大功乙次；六個月以上者，最高核予記功兩次；

三個月以上者，最高核予記功乙次之獎勵。 

(四)一般將級軍官之年度工作績效檢討議獎，其給獎種類

由其上級主官(管)或督導長官建議，統一由各勳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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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部門簽請權責主官核定，所需獎點以「Ⅴ」點發布

(不受單位每年配點限制)，並副知本部參謀本部人事

參謀次長室（以下簡稱人次室）登錄兵籍資料。 

(五)作業區分： 

1.中央單位：屬獎勵權責內者，由各單位自行辦理，於

每年終了前一次發布。超出獎勵權責者，每年十二月

上旬前應填送工作績效請獎表(格式如附件三)，由人

次室綜簽辦理。 

2.各司令部按規定基準自行辦理。 

二十三、重要軍職主官(管)，除作戰立功、特殊建樹，或為破

獲叛亂、貪污、瀆職或重大違紀犯法事件等確有功績

者，由本部專案獎勵外，其餘一般功績應予以事蹟存

記，俟職期調任時，併政績檢討予以核獎。 

第五節 獎勵限制 

二十四、獎金之運用及限制，應依陸海空軍獎勵條例施行細則

第九條第三款規定辦理，避免重複議獎，並按規定發

布獎勵人令。 

二十五、同年內個人一般功績獎勵，使用編制配點(C點)及團

體增配績點(B點)，累計不得超過兩大功(功過可以相

抵)。另運用每年分配之「專案績點」(A點)獎勵者，

累計不得超過一大功，超過之獎勵，除由權責單位註

銷外，並議處失職人員。但本部核定之專案獎勵V點

不受以上限制。 

第六節 績點管制與檢查 

二十六、各單位按權責發布之獎勵人令，除照規定格式詳列各

項資料外，並加以統一編號，儘速副送相關人事資料

存管單位及資訊單位或自行辦理傳輸。屬使用專案績

點及本部專案績點之獎勵，則應送相關勳獎管制單位

。 

二十七、本部各直屬中央機關、單位等三軍混合編制單位，按

權責發布之獎勵人令，應副送各司令部人事部門，以

便統一管制登錄，避免遺漏。 

二十八、獎勵人令第三十八欄之獎點識別欄，填寫符號統一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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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下： 

(一) A：指使用每年分配各單位之專案績點所發布之獎勵。

但每年不得超過一大功。 

(二)B：指使用每年分配各單位之團體增配績點所發布之獎

勵，須受「個人年度一般功獎不得超過兩大功」之

限制。 

(三)C：指使用單位編制定員配點所發布之獎勵按校、尉、

士官、士兵、軍中文官、聘雇分階列管使用，須受

個人年度一般功獎不得超過兩大功之限制。 

(四)V：指特殊專案呈報本部，核定之獎勵不受個人年度功

獎之限制。 

(五)X：指不受獎點管制之勳獎(如勳、獎章、褒、獎狀)。 

二十九、各人事資訊及傳輸單位發現副送之獎勵人令有脫號漏

送時，除通知發文單位補送外，並通知勳獎管制單位

，以便查明其原因。 

三十、各單位應按月（於次月十日前）將立功違紀犯法月報表

(格式如附件四)，提報本部，作為各單位管制績效評

比依據。本部並按月公布各單位管制狀況督導改進缺

失。 

三十一、本部勳獎管制單位，得定期向國防資訊中心申請提供

各單位功獎管制運用統計資料，以為審核各單位提報

之統計資料之準據。並得不定期抽查各單位，有無違

反限制規定之獎勵，以加強管制。 

三十二、本部對各單位勳獎業務，應予嚴格督導輔檢，適時予

以評比。 

三十三、各單位應依據本規定，將其績點實施分配、運用及管

制，並另行訂定實施作法，俾利所屬單位遵行。 

第七節 其他 

三十四、獎勵案件，必須由主管獎懲之人事部門辦理，加強管

制，以收事權統一之效。 

三十五、各單位編制定員人數，有變動時，應通知本部備查。 

第三章 重要軍職主官(管)職期調任獎勵 

第一節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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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為貫徹國軍重要軍職主官(管)職期調任制度，激勵主

動負責精神，促使任期內積極建樹，績效優良者，予

以檢討核議獎勵。 

第二節 獎勵原則 

三十七、國軍重要軍職主官(管)除有特殊功績外，平時不辦一

般行政獎勵，俟其任職屆滿調職時，依其任職期程及

政績績效核予適當之獎勵。 

第三節 獎勵標準 

三十八、國軍重要軍職主官(管)職期調任敘獎表(如附件五)。 

第四節 資料蒐集與鑑定 

三十九、人事部門：應於平時蒐集資料，建立主官(管)任內功

過紀錄卡(如附件六)。並將政績登載於功過記錄卡內

，以為日後辦獎參考。 

四十、主官（管）職期屆滿時，應依隸屬系統。向本部或隸屬

之各司令部呈報請獎建議表(如附件七)。 

四十一、本部及各司令部人事部門，依據參考資料，予以分析

鑑定工作績效之優劣。 

四十二、主官(管)職期調任敘獎，應確實注意時效，作到調任

與敘獎同時辦理、同時發布，並應注意人事保密。 

第四章 累功改給獎章 

第一節 功過累積計算標準 

四十三、自四十五年十月一日起，經權責單位核定之嘉獎記功

及申誡記過等，均應累積合併計算之。 

四十四、嘉獎三次視同記功一次；記功三次視為一大功。 

四十五、申誡三次視同記過一次；記過三次視為一大過。 

第二節 功過之運用 

四十六、經權責單位核定之獎勵、懲罰，於申請改給獎章時，

權責單位應同時檢討。 

四十七、受申誡、記過處分者，應與其所受之嘉獎、記功合併

累積計算，功過相互抵算後，積滿三大功，始得申請

改給獎章。 

四十八、滿三大功以上者，於改給獎章前餘獎點數仍予保留，

併下次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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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申請作業規定 

四十九、國軍志願役官兵及編制內聘雇人員之累功改給獎章作

業，由電腦定期列印報表。惟屆退人員於屆退前已累

滿三大功而電腦表尚未列印者，權責單位得以人工作

業方式先行辦理。 

五十、軍中文官及義務役官兵及備役人員之累功改給獎章申請

作業規定如下： 

(一) 合於規定者，各單位應填具「累功改給獎章建議表」

（格式如附件八），檢附當事人獎懲命令，及將其資

料中歷年所記載之獎懲資料，摘錄於個人獎懲資料明

細表(格式如附件九)，行政系統呈報，作為審核之依

據。 

(二) 個人獎懲資料明細表呈報四份，一份核復原單位，一

份由核發獎章權責單位附卷存查，另二份由核發單位

分發正副本兵籍管理單位，為登記兵籍獎懲資料之依

據。 

(三) 個人獎懲資料明細表所記載之資料內容有不實情事，

其各級人事主管及人事人員，均以違犯人事紀律嚴懲

。 

五十一、各司令部所屬單位，由各司令部審核改給適當之軍種

專用獎章。 

五十二、中央單位由人事次長室及人事室審核後，按當事人之

軍種身分分別核給各該軍種專用獎章。 

第四節 獎懲資料登記 

五十三、各權責單位核定之獎懲，應及時副知正副本兵籍管理

單位，以憑登記。而兵籍管理單位對獎懲資料，應確

實登記，保持最新紀錄，發生漏登情事，其登記人員

，及其直屬主管均應從嚴懲處。 

五十四、本部及各司令部，於核定改給獎章之同時，除發布命

令外，並應在當事人兵籍表獎懲（記功、嘉獎、記過

、申誡）欄及個人獎懲資料明細表，分別加蓋戳記，

以備查考。 

第五節 其他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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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備役人員申請累功改給獎章，均由各縣市後備指揮部

受理；各縣市後備指揮部應依照本規定，填具獎懲明

細表，及檢附獎懲令、兵籍表，連同累功改給獎章建

議表等循行政系統呈本部核定。 

五十六、軍中文官自九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後所獲功獎，比照軍

職人員辦理累功換章；編制內聘雇人員自六十年七月

一日聘雇制度改制後起，得辦理累功改給獎章。 

五十七、學生在受訓期間，所受之獎懲資料均不登錄兵籍資料

及不予換發獎章。 

第五章 忠勤勳章敘頒 

第一節 法規依據 

五十八、具有陸海空軍勳賞條例施行細則第七條所定下列資格

之一者，得頒給忠勤勳章： 

(一) 近十年內考績，曾考優等三次，或最低為甲上一次、

甲等八次、乙上一次。 

(二)近十年內，曾受過現職相稱之陸海空軍獎章、光華獎

章、干城獎章，而當年考績特優者。 

第二節 作業區分 

五十九、初次敘頒：指未曾敘頒忠勤勳章人員，在每年呈報時

限七月一日以前，已連續服務軍職屆滿十年，並符合

前點敘勳資格者。 

六十、加綴徽識：指已敘頒忠勤勳章人員，自前次敘頒勳章後

，至每年呈報時限七月一日以前再連續服務軍職屆滿

十年，並符合前點敘勳資格者，予以加綴徽識。已初

次敘頒勳章者加綴一星，已加綴一星者加綴二星，已

加綴二星者加綴三星，並以三星為限。於審查作業時

，須以全年資計算。 

第三節 作業準據 

六十一、服務年資： 

(一) 敘頒忠勤勳章之服務年資，必須連續服務軍職屆滿十

年，其起算時間均以最初之任官、派職或服役之日為

準。初次敘頒者應屆滿十年，加綴一星應屆滿二十年

，加綴二星應屆滿三十年，加綴三星者應屆滿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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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任軍職之年資，包括軍官、士官、士兵均予合併計算

。士官晉升軍官者，其原士官年資，可合併計算。志

願役士兵晉升士官者其原士兵年資得併計算。 

(三) 軍職人員奉准育嬰留職停薪或派赴國內、外進修(就

讀軍事院校專修班、專科班、正期班、碩士班、博士

班)且未服專勤之期間，不納入敘頒之服務年資。但

復職或服專勤後，應將前後之服務年資予以併計。 

(四) 曾受徒刑、拘役之判決者在其執行完畢後之次日起算

敘頒服務年資，併宣告緩刑者自緩刑期滿之次日予以

計算；另記大過者應自發布後次日起算敘頒服務年資

，於記大過後十年內，奉核定有記大功以上之獎勵者

，應以記大功發布之當日向前推算敘頒服務年資。懲

戒法院應為懲戒處分之判決，一律於該判決執行完畢

後之日起算敘頒服務年資，並無適用功過相抵。 

六十二、考績： 

(一) 軍職人員敘頒忠勤勳章，均運用呈報前十個年度之考

績，需符合規定標準，並應依年度順序查列於敘頒名

冊內，不可遺漏。某年度未辦或漏辦考績，應於備考

欄詳細註明。 

(二) 服務單位欠缺完整資料，應主動向上級查詢。 

第四節 限制因素 

六十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敘頒忠勤勳章： 

(一)近十年內曾受刑事處分者(刑、拘役、罰金、緩刑宣告

者)。 

(二)近十年內曾受懲戒法院議決記過、減俸、降級、休職

及撤職懲戒處分者。 

(三)近十年內曾任外職斷資者。 

(四)近十年內撤職而又復職者。 

(五)近十年內曾受記大過一次以上懲罰者。（得以記大過

以後十年內受記大功一次以上之勳獎抵銷之。士官曾

受降級分者，必須以軍種獎章以上之勳獎章抵銷，其

餘功過抵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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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近十年內有一次考績在乙等以下者。第一款至第五款

之近十年內，即呈報敘頒運用之十年，其起算時間以

任官或派職之日為準。限制因素消滅後，予以重新計

算服務年資敘頒忠勤勳章（均於處分執行完畢後之次

日起算服務年資），因案於懲戒法院調查或軍（司）

法單位偵審中者，應停止請勳程序，俟案件終結後，

再行檢討，任外職前後服務軍職期間，年資得予併計

。 

第五節 審核區分 

六十四、各司令部所屬單位之人員應報送各司令部審查，呈報

本部核定。 

六十五、中央單位及本部直屬單位之人員由各單位審查報送本

部核定。 

六十六、受訓學員為單位保留底缺者，由原單位檢討辦理；以

開除底缺者，由學校或列管單位檢討辦理。 

六十七、呈報之年調職者：六月三十日以前調職，由新職單位

辦理；七月一日以後調職，由原單位辦理。 

六十八、配屬人員，由其原隸屬軍種或單位檢討辦理。 

六十九、退伍人員，需運用退伍當年之年資與考績，始核於敘

頒者，每月由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以

下簡稱後備指揮部)彙整後呈報國防部辦理；女性退

伍人員則由該兵籍表管理之司令部彙整呈報國防部辦

理。 

七十、現役人員漏辦者，得併敘頒案另行列冊報本部補辦（不

得零星補辦）；在退伍前一年內已符合敘頒者，可於

退伍前配合退除作業，專案提前報本部核辦。 

七十一、派赴特殊地區之工作人員，先核予存記，俟其內調後

辦理發布。 

第六節 呈報時限 

七十二、各單位現役人員每年統一敘頒案，限於十一月一日前

一次呈報本部，不得逾期。 

七十三、後備指揮部對退伍除役人員敘頒案，於每月底前呈報

本部(分月辦理；每月符合敘頒人員，於次月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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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呈報表冊 

七十四、各單位對符合敘頒人員應區分忠勤勳章之種類，按照

軍官、士官分別列冊，各司令部應呈報請敘名冊各五

份，中央單位及本部直屬單位六份(名冊格式如附件

十)。 

七十五、司令部呈報敘勳時，應附呈敘勳人員統計表，加綴一

星、二星、三星人員應分別統計。 

七十六、各單位呈報敘勳時，應併送敘勳人員之兵籍表審查。 

七十七、因漏辦而補辦者，應附呈失職人員懲罰令。 

第八節 審核批覆 

七十八、敘頒忠勤勳章經核定後，以原敘頒名冊批覆，不發布

個人命令，並以副本送人事資訊及兵籍表正副本管理

單位登記，一律登記本部核准字號。 

七十九、勳章證書由呈報單位填發，日期一律填寫本部核准日

期及字號。 

八十、勳章及證書由呈報單位於次年元旦期間頒授。 

退伍除役人員由各呈報單位轉發。 

第九節 其他 

八十一、各級單位務須慎重檢討審查，除查核個人兵籍記錄外

，並應向當事人查詢，以避免發生疏忽漏辦、虛報重

複或考績不全等錯誤情事，有違失，按情節輕重議處

承辦人及其主管。 

八十二、每年統一敘頒結案，視各單位辦理成效，檢討辦理獎

懲。 

八十三、亡故人員生前符合敘頒忠勤勳章，而未及辦理(漏辦)

者，得由原單位專案報本部辦理追頒。 

八十四、各單位經核定敘頒忠勤勳章人數，列入立功犯法違紀

案件分階月報表提報。 

第六章 屆退給獎 

第一節 資深幹部屆退給獎 

八十五、為表彰國軍資深幹部畢生奉獻軍旅之辛勞與為國服務

之貢獻，軍官、士官自任官之日起，服現役全年資滿

二十年以上，且服務成績優良，行為足資矜式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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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退時均適用之。 

八十六、核獎原則 

(一)中將人員於退伍時，未曾因職期敘獎獲頒勳章者，核

發勳章乙座。曾因職期敘獎獲頒勳章者，以核發通用

獎章為原則。 

(二)少將人員於退伍時，未曾因職期敘獎獲頒通用獎章者

，核發通用獎章乙座。曾因職期敘獎獲頒通用獎章者

，以核發軍種獎章為原則。 

(三)上校級以下人員，核發軍種獎章乙座。 

(四)重要軍職主官(管)於任內同時辦理職期及屆退敘獎者

，二者應分別辦理獎勵。 

八十七、限制因素 

(一)服務期間曾受有期徒刑(含緩刑)判決宣告者。 

(二)曾撤職而又復職者。 

(三)近三年內曾受記大過一次或累滿二大過以上之懲處者

。 

(四)受懲戒法院判決休職、撤職者及記過、減俸、降級處

分未滿三年者。 

八十八、核發權責 

(一) 本部各機關、幕僚單位、直屬單位、院校及教育部軍

訓處(軍職)人員，由各單位初審後，逕報各司令部審

頒適當之軍種獎章。 

(二) 通用獎章以上之屆退獎勵，各單位初審後填具建議名

冊呈報本部發給，並於每月十五日前造報本部前月代

核發軍種獎章名冊。 

(三) 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國家安全局屆退人員，依權

責逕循行政系統辦理；奉核後，影本函送本部(人次

室)提供相關勳、獎章及證書、執照。 

八十九、作業程序 

(一) 各單位應研擬相關作業程序，並於當事人確定退伍或

外職停役前一個月，呈報國軍資深幹部屆退請獎建議

名冊至各司令部，務必於屆退前辦獎完畢，以符獎勵

及時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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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需呈報本部核定之獎勵，應於退伍前三週，填具國軍

資深幹部屆退請獎建議名冊如(如附件十一)，送達人

次室辦理。 

(三) 各式勳、獎章頒發，應由單位最高指揮官於正式集會

中，公開表揚之(相關儀節參考中華民國軍人禮節)。 

九十、任職軍職年資，以服志願役年資為準(軍官、士官年資

可合併計算)，義務役服務年資自八十七年六月五日以

後退伍者得以列計。 

第二節 義務役官士兵屆退獎勵 

九十一、服役期間無重大違失行為(品德方面之違失)而表現優

異者，得於退伍時，頒發獎狀一軸(受懲罰，功過可

相抵銷），頒發比例為本部百分之三、各司令部百分

之七、軍團級百分之十五及師級(含比照)百分之三十

，本部各直屬單位一律以百分之五十五發給。 

第七章 獎懲權責 

九十二、重大行政違失案件之懲罰作業程序，依本部辦理懲罰

案件作業要點辦理。 

九十三、編配或三軍軍官士官兵相互配置，不分軍種均視同建

制單位，對配屬單位、指揮單位、作戰管制單位獎勵

之核定，戰時視同建制單位，於平時，同一軍種者，

由各司令部自行決定，不同軍種者，配屬六個月以上

時，由配屬單位辦理獎勵建議，並函送其隸屬編制單

位辦理獎勵核定及發布作業。 

九十四、對作戰管制單位懲罰之處理，於平時，應建議其隸屬

上級懲罰；於戰時，得逕行發布懲罰。對開缺受訓學

員可執行懲罰，並副知其司令部及原單位。非開缺受

訓學員，則由施訓單位(校方)將相關資料及處分建議

(重大過失應召開評審會)移請原單位按權責懲處，並

副知共同上級管制備查。執行單位發布懲罰應副知施

訓單位(校方)。 

九十五、三軍同駐一營區最高指揮官之獎懲建議權與直屬主官

之逕行獎懲權效力相當，對非建制單位(支援、基訓

或其他非配屬指揮性質者)人員獎懲，應建議該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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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立即檢討發布，同一軍種者應副知其共同上級列

管備查；不同軍種者應副知該屬司令部列管備查，被

副知單位應盡監督執行之責。 

九十六、對軍官之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罰薪，士官之

撤職、降階、降級、記大過、罰薪、悔過，士兵之降

級、記大過、罰薪、悔過，應由主官編階為上校以上

之機關(構)、部隊或學校召開評議會決議之。 

        前項評議會之召開應給予行為人有合理之準備時間，

自開會通知送達行為人起算，至實際召開評議會時止

，不少於二十四小時，並應給予行為人陳述及申辯之

機會。會議決議事項應陳權責長官核定。權責長官對

決議事項有意見時，應交回復議；對復議結果仍不同

意時，應加註理由後變更之。 

第八章 頒授外籍人員勳獎及接受友邦勳獎 

九十七、外籍人員具有下列各項功績之一，得報請頒授勳獎： 

(一)協助我作戰有功，或作戰受傷，或陣亡者。 

(二)協助我國國防建設及國防自主，著有勳勞者。 

(三)協助我國軍事體制、教育、技術、訓練、裝備及運輸

等工作之獲得、建立、改進與加強，勳勞卓著者。 

(四)協助我國維護地方治安或救助災難，特著功績者。 

(五)增進彼此友誼，促進軍事合作，敦睦兩國邦交，著有

貢獻者。 

九十八、授予外籍人員之勳獎種類、等第及敘勳標準，依陸海

空軍勳賞條例、陸海空軍獎勵條例及空軍勳獎條例之

規定辦理。 

九十九、外籍人員在我國服務二年以上，具有第九十七點第二

款及第三款功績之一者，於其任滿離職時，得報請核

頒勳獎。有同點第一款、第四款及第五款功績之一者

，應隨時檢討報請核頒勳獎，不合以上規定之外籍人

員，於任滿離華時，得由單位主官視需要贈送紀念品

。 

一百、頒授外籍人員勳獎，由服務單位或業務相對單位負責建

議，報由本部簽請權責長官核定之。需徵得友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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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時，應先徵得同意後再行頒授，其徵詢程序如下

： 

(一)外籍人員已離臺者，由本部函請外交部通知我駐外使

領館，徵詢該國政府同意。 

(二)外籍人員在臺者，由本部逕洽該國駐華武官處，或函

請外交部轉洽該國大使館辦理。 

一百零一、外籍人員任滿離職建議頒贈勳獎時，除徵求其政府

或所屬單位意見所需時間，由建議單位自行控制外

，其頒贈勳獎之建議應於贈勳前十五天提出。 

一百零二、各單位建議請勳時，事前應慎重考量是否確有必要

。對建議頒贈勳章人員之個人資料，應在建議表各

欄詳實填列，以便審核作業。 

一百零三、友邦重要外賓訪華，需贈勳時，屬軍方接待者，由

邀請單位或本部情報參謀次長室簽請權責長官核定

行之。 

一百零四、外籍人員來臺訪問，負責承辦邀請單位，應於辦理

邀請之同時，考量是否贈授勳獎，有必要，應併案

簽核，邀請時併予徵求其政府之意見，並於其來臺

訪問前十五天提出頒贈勳獎之建議。 

一百零五、外籍人員勳獎之頒授依下列規定行之： 

(一)重要高級外籍人員由總統親授之。 

(二)高級外籍人員由國防部部長轉授或派員代授之。 

(三)中初級外籍人員由呈報單位主官轉授之。 

(四)外籍人員離臺不能親自接受時，由本部函請外交部轉

我駐外使領館辦理代授。 

(五)外國駐華武官由本部情報參謀次長室簽請權責長官轉

授之。 

一百零六、國軍人員接受友邦勳獎，應經本部簽奉總統核定後

方得接受，友邦政府未徵詢我國同意而逕行頒授者

，准予先行接受，再於每年六月、十二月彙整逐級

呈報本部簽請總統核定後始准佩帶，並規定如下： 

(一)國軍人員出國訪問時，應於呈報核定出國之同時呈明

，友邦政府頒授勳獎，准予先行接受，返國後再行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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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二)我駐外武官、副武官等人員任滿返國前，若其駐在國

政府贈授勳獎，准先行接受，返國後再行報備。 

(三)赴國外軍事校班受訓成績優異，獲友邦政府頒授勳獎

者，准予先行接受，返國後再行報備。 

一百零七、頒授外員勳獎核定權責如下： 

(一)外國國防部部長、參謀總長、司令、上將級人員、不

論勳獎種類，均由總統核定，其餘由國防部部長或參

謀總長代行核定，呈報總統備案。 

(二)一等、二等寶鼎、雲麾勳章，不論外員層級，均由總

統核定。三等以下寶鼎、雲麾等勳章，由國防部部長

或參謀總長代行核定，呈報總統備案。 

第九章 推動節約預算獎勵原則與作法 

第一節 節約預算定義 

一百零八、在計畫預算詳實、品質需求不變之情形下，因積極

性作為，而能大幅節省公帑。 

一百零九、規劃政策、計畫得宜，大幅節省預算需求。 

一百一十、因研究創新，而能大幅節省公帑。 

第二節 獎勵原則 

一百十一、對革新業務、改進機制、妥善規劃各項作業，有具

體成效，核發軍種獎章以下之獎勵。 

一百十二、對不易進口之武器、軍品，能自立研發成功，或對

武器、裝備保管修護技術，有創意改良及具體成

效者，核發通用獎章以下之獎勵。 

一百十三、對於關鍵性武器投資獲得，有具體績效，而大幅節

省公帑者，核發軍種獎章以下之獎勵。 

一百十四、為國軍爭取重大獲利，而有具體事實者，核發軍種

獎章以下之獎勵。 

第三節 獎勵作法 

一百十五、所請獎勵經業管單位初審後，預擬請頒國防部獎狀

以下之獎勵者，由業管單位會辦人次室意見後，

簽請權責長官核定；預擬請頒軍種獎章以上之獎

勵者，由人次室簽報召開評議委員會審議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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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管單位簽請權責長官核定。 

一百十六、年度預算執行率，達本部所屬各單位計畫預算執行

進度考核獎懲作業要點所訂規定，從其規定事項

辦理。 

一百十七、對於績優採購單位，於年度終結時依據經辦案件件

數、累計經辦採購預算金額、累計採購標餘款總

額等精實檢討，核予專案獎點。 

第十章 附則 

一百十八、請獎勵者，應填具獎勵建議名冊，依照陸海空軍獎

勵條例及施行細則之規定，按獎勵權責，層轉核

辦，建議表(冊)分軍人(如附件七)及非軍人(含外

國人)(如附件十二)二種。 

一百十九、各司令部之司令，對所屬建有功績應予獎勵之官兵

，核頒所屬軍種獎章後，應將其核頒事蹟及獎章

種類，副知所屬軍種司令部外，並造送核頒軍種

獎章受獎人員報告表(如附件十三)陳報本部備查

，所需之軍種獎章及章標執照等，由各司令部統

一籌製，並由各司令部妥存備用。 

一百二十、陸海空軍通用獎章、優勝獎章之執照及陸海空軍褒

狀，由總統簽署，行政院院長及國防部部長副署

；軍種獎章之執照，中央單位由國防部部長簽署

；各司令部，由國防部部長簽署，其司令副署之

；獎狀，中央單位由國防部部長簽署；各司令部

，由其司令簽署。各項獎章執照、褒狀、獎狀相

關格式(如附件十四至十七)，依行政院政府文書

格式參考規範統一律定。 

一百二十一、獎章於著禮服或軍常服時佩帶之(如附件十八)。 

一百二十二、褒狀、獎狀及各種獎章式樣，由本部另定之。 

 


